关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通知
院教[2012]6号
按照教育部的文件要求，为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，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，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对2010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（后简称原方案）组织进行修订。
1、 修订原则和修订内容
1． 要严肃认真对待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。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保证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的重要文件，是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方案，是安排教学内容﹑组织和管理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。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应慎重，一旦确定就应保证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，不得随意变更。本次修订原课程体系及理论教学设置基本不变。如确因原人才培养方案有缺陷，为保证方案的科学性，可进行适当微调。
2． 修订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。要考虑到人才培养工作的三个符合程度，即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学校办学定位及办学理念的符合程度；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知识、能力和素质结构需求的符合程度；各类教学环节、课程设置及结构体系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具体要求的符合程度。
3． 修订教学计划表中的实践和理论教学安排。本次重点针对实践教学环节进行重新梳理和修订。实践教学环节由实验（实践）课程和独立的实践实习环节两大部分构成。有实践学时的文科课程将计划表中的实验栏目改为实践。要求实践教学环节所占总学时、总学分比例文科类专业不低于15%，理工类专业不低于25%。上述比例计算时实践环节按规定17学时/学分折算为相应学时计入总学时。
4． 制订的方案要和具体实施相结合。要对实验内容进行科学界定，确保列入方案中的实验设置符合实验的内涵规定（详见附件）。要将实验学时细化分配到每个实验项目，每个实验项目要有对应的实验教学大纲。根据教学实际情况，尽可能多开设一些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，或设置一些独立的实践环节（如社会调查、学年论文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论文、实训和实习等）。凡纳入方案的实践内容均要付诸实施。要有科学周密的实施方案、全面详实的过程记载和保存完整的实践成果。
二、修订工作要求
本次修订不接收电子稿，只需在原方案纸质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，原方案纸质稿由教务处在统一提供。对修订部分必须做出文字说明。同时按要求编写或修订实验课程及实验项目教学大纲 。以上工作均需在3月20日前完成。
联系人：教务处教研科伍家梅；电话：87943523（办公）、15327214065。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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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实验和实验课程的说明
实验是为了解决文化、政治、经济及其社会、自然问题，而在其对应的科学研究中用来检验某种新的假说、假设、原理、理论或者验证某种已经存在的假说、假设、原理、理论而进行的明确、具体、可操作、有数据、有算法、有责任的技术操作行为。

实验是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。人们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，通过一定的构思，使用科学仪器、设备等物质手段，人为地控制、模拟一定的条件，使自然过程或生产过程以比较典型的或单纯的形式表现出来，从而达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研究和探索自然规律的目的。
教学中的实验是为了教育或教学的需要，让学习者通过实验来验证已经学习过的理论知识，加深对理论的认识，达到熟练掌握所学理论知识的目的。或通过实验学习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，探索新的知识，达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、实践能力。因此，实验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方法和重要手段，必须得到足够重视。

要确定一门课程是否是教学中的实验课程，首先看是否使用了科学仪器、设备等物质手段来人为控制、模拟实验条件达到完成实验的目的；二是看实验是否根据需要和目的设置了多个实验项目。具体的实验课程、实验项目和实验的类型定义如下：

1．实验课程　指教学形式中包含有实验教学环节的课程。实验课程可分为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和非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两类。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是指实验内容相对独立、自成体系，在才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、以单独的课程名出现的课程。非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是指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与理论教学配合设置、以理论讲授为主、有一定的实验学时数，有不少于2个实验项目的课程；此类实验课程的名称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与理论课程是同一门课程，其中的实验部分亦称为“课内实验教学环节”。

2．实验项目　指单一实验课程所含的实验内容相对独立的每个实验。实验项目一般按1～2学时为最小单位进行设置，每门实验课程应包含两个及以上的实验项目，即2个或以上的实验。实验项目是进行实验教学并对其进行管理的基本单位。除少数高度综合的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外，教学中的每个实验项目应在一次课时内完成。
3．演示性实验　指由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操作，学生观摩并记录实验现象和结果的实验。一般地讲，仅下述两种情况可开设演示实验：第一、学生经过本课程或一个阶段的学习，为加深学生对实验现象的认识和对理论的理解，需进行一些内容重要，但实验方法和操作简单的实验；第二、为使学生对实验内容、先进的实验方法和现代实验仪器有所认识和了解，实验内容新颖，实验方法先进，但操作复杂、实验设备昂贵、实验材料耗费多的，学生独立完成有困难的实验。
4．验证性实验　指学生经过本课程或一个阶段的学习，需通过实验过程或实验结果验证有关原理、方法、过程或结果的科学性的实验。
5．综合性实验　指学生经过一个阶段的一门或多门理论课和实验课的学习与训练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，完成一定实验内容的实验。
6．设计性实验　指学生根据实验项目的要求，运用所学知识，自行确定实验方案（包括选择实验方法和步骤、选用仪器设备等），独立操作完成实验过程，写出实验报告，并进行综合分析的实验。

本说明由实验中心负责解释，咨询电话87943699，18963941409。
